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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财政部19日宣布，中央财政已
于日前提前下达201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部分预算
697.2亿元，此举旨在提高地方预算完整性，保证城乡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春季开学后正常运转和“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到位。

据介绍，此次下拨资金包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资金605.9亿元、城市义务教育补助经费91.3亿元。财政部
表示，待2015年中央转移支付预算确定后，中央财政将再次
核定各省2015年中央财政应承担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
算，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据实调整经费预算。

从2006年起，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农村
义务经费保障水平逐年提高。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4年，中
央财政共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约5929亿元。

此外，2008年起，国家又启动实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政策，并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4年，中央财
政共安排城市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约567亿元。

中央财政提前下拨697.2亿元支持明年义务教育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经国务院
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于2014年10月1
日起正式施行。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经
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年度
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
报告公示暂行办法》、《工商行政管理行
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五部规章也
同日实施。同时，年度报告制度正式取代
以往的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制度，
各类市场主体应按照《条例》及配套规章
规定，及时公示年度报告信息和即时信
息。为了更好地了解法规、规章内容和社
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进行了梳
理并予以解答。

——编者按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企业下列信息：

(一)注册登记、备案信息；
(二)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三)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四)行政处罚信息；
(五)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上述企业信息应当自产生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

政府部门应当公示企业下列信息：
(一)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
(二)行政处罚信息；
(三)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其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也可以通过其他系统公示
前款规定的企业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实现企业

信息的互联共享。
三、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一)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

公示年度报告；
(二)未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三）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
（四）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

无法联系的。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履行公

示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未依照规定
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
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
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四、企业公示信息抽查
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随机抽取一

定比例的企业，对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的活
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按照公
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
摇号，抽取辖区内不少于3%的企业，
确定检查名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将检查结果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统一公示。

五、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注册登记

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
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
会公示。公示的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
定书和行政处罚信息摘要。其他适用一般
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
过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予以公示。

六、企业年度报告公示
（一）企业年度报告公示要求
1、报送时间及方式：企业应当于每

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吉林省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的企业
报告。当年设立登记的，自下一年起报送
并公示年度报告。

2013年度报告时间：2014年10月1
日至2015年6月30日。

2014年度报告时间：2015年1月1
日至2015年6月30日。

2、企业年度报告内容：1）企业通信地
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
息；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
息；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
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5）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
息；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
的名称、网址等信息；7）企业从业人数、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
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上述第1项至第6项规定的信息应
当向社会公示，第7项规定的信息由企业
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

（二）企业年度报告操作流程
1、输入网址：http://gsxt.saic.gov.

cn；2、点击“东北|吉林”；3、点击“企业公
示信息填报”；4、按要求填好点击“登
录”；5、点击“年度报告在线填报”；6、选
择“年份”后，点击“确定”；7、按要求填录
后点击“提交并公示”；8、点击“确定”。

（白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供稿）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配套规章有关问题解读
第一部分


